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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

老保险有关规定的通知  

吉人社字〔2009〕169号 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人事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

局），长白山管委会劳动人事局： 

  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

部门制定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吉政办发[2009]57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试行办法》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
将《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》印发给你们。

请各地认真执行，严格把握。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请示。 

   

 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二○○九年六月十六日 

   

  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

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规定 

   

  一、企业范围问题 

  《试行办法》适用于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、未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的城镇集体企业，包括： 

  1、因长期停产，营业执照注销或被吊销，由原注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

证明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。 



  2、重组、改制后，其所有制性质未发生改变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。 

  3、原行业统筹范围内，经县以上工商部门注册的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。 

  二、人员范围问题 

  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中，1995 年 12 月 31 日前经县（市、区）以上劳动保

障部门办理正式招工手续，2008 年 12 月 31日前达到退休年龄人员，可按《试

行办法》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。包括企业重组、改制，所有制性质发生变更前达

到退休年龄的集体企业退休人员。 

  档案丢失的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，经劳动保障部门补建档案（确认其

参加工作时间）后，符合条件的，可按《试行办法》参保缴费。 

  三、申报问题 

  1、退休人员居住地与企业所在地不一致时，统一向企业所在地劳动保障部
门申报。 

  2、异地迁移的企业向迁移后所在地劳动保障部门申报，应提交企业原始营

业执照或企业原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书面证明。 

  3、2009 年 9月 30 日前退休人员申请参保时间，全省统一为 2009 年 9 月

30日，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放基本养老金时间全省统一

为 2009 年 10月。 

  四、其他方面问题 

  1、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缴费时，本人年龄至全省人口平均寿

命（73 周岁）的剩余时间精确到月。 

  2、为减轻年龄小于 58 周岁人员的缴费压力，《试行办法》规定，退休人

员缴费时间最长不超过 15 年。如本人自愿，也可按实际剩余时间缴费。 

  3、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中，按照《试行办法》规定参保时年龄达

到 73 周岁及以上的，基本养老金按照当地 2008 年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4%

计发。 

  4、已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且未办理退休手续人员的工龄，从参加工作时

间计算至本人法定退休年龄，即，男 60周岁，女干部 55 周岁，女工人 50 周

岁。其中，199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的女干部，以人事部门备案的原始资料为依

据，1996 年 1月 1 日以后在管理岗位工作的女职工，依据本单位工作岗位分类

原始文件确认。 

  5、符合条件未参保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，2009 年 9月 30 日以后要求参

保缴费的，仍以 2008 年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，按照办理参保手续时本



人年龄至全省人口平均寿命（73周岁）的剩余时间缴费，并按规定核定基本养

老金，从批准参保缴费的下月起领取基本养老金。 

  未参保国有企业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中，已达到退休年龄且未享受养老保

险待遇人员，可按照《试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。 


